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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CIRCULAR 
 
 
事項： 2025 年合規評核及現場視察之年度計劃總結 

查詢： surveillance@hkex.com.hk 

 

參照 2025 年 4 月 1 日的交易所通告（參考編號：MSM/003/2025），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公布 2025 年合規評核及現場視察之年度計劃（「2025 年度計劃」）已順利完

成。 
 
在 2025 年度計劃下，香港交易所向 20名交易所參與者 1及結算參與者 2（統稱為「參與者」）進行

了現場視察，並以中華通規則及風險管理為執法重點（統稱為「重點範疇」）。此外，香港交易所

亦就有關重點範疇及指定風險監控措施的相關規則及要求收到 630 名參與者的合規評核問卷，回應

率達 100%。 
  
整體來說，香港交易所注意到，大部分參與者已採用系統及監控措施，以確保遵守重點範疇的相關

規則及規定。然而，我們亦發現一些常見的缺失及漏洞（概括如下）。 
 
總結而言，合共 35名參與者在不同範疇上出現不合規及/或缺失的情況，包括以下方面： 
 
中華通規則相關範疇 
 
 違反多項北向交易券商客戶編碼（「BCAN」）的要求； 

 就買賣深圳創業股份板及上海科創板股份的投資者資格要求的監控措施不足； 

 
1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之交易所參與者 
2 (i)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之結算參與者及全面結算參與者，及(ii)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期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直接

結算參與者、全面結算參與者及託管商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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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設立足夠的監控措施，以確保為交易所參與者的客戶屬已註冊的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

者買賣之交易所參與者（「TTEP」）； 

 未能及時進行股票持倉對賬；及 

 未有足夠的監控措施偵察不允許的非交易過戶。 
 
 
風險管理相關範疇 
 
 結算操作、資金估算及持倉管理，以及風險監控（包括對客戶大宗交易/非自動對盤交易及結

算參與者自營交易的風險）及資金安排上的監控措施不足； 

 未能以適當參數或頻率進行衍生產品壓力測試；及 

 就確保可在特殊情況下處理客戶交易的支援及安排不足，包括於遙距工作安排期間未能透過

電子銀行即時將資金轉賬至指定的結算銀行帳戶，以及未有委任後備經紀。 
 
為了提高參與者對重點範疇的合規意識，香港交易所在附錄中列出了主要檢查結果，並闡述了相關

的合規提示(「合規提示」)。合規提示並未列出所有的條例，有關要求亦可能隨時變更，參與者須掌

握所有其適用的相關規則及規定。 
 
參與者應參照合規提示以審視其現行做法和程序，採取適當措施加強監控，如有任何違規或缺失應

立即糾正。 
 
香港交易所將審慎處理任何違規及缺失，並不排除考慮對不合規的參與者採取紀律處分行動，包括

但不限於發出書面警告、罰款及採取紀律處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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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將繼續透過合規提示、指引說明及常見問題，致力加強行業對相關規則及規定的理解及

遵守。 
 
如 參 與 者 對 本 通 告 有 任 何 回 應 或 問 題 ， 歡 迎 聯 絡 市 場 監 察 部 （ 電 子 郵 件 ：

surveillance@hkex.com.hk）。 
 

 

 

營運科 
市場監察部主管 
王秉厚 謹啟 
 
本通告以英文及另以中文譯本刊發。如本通告中文本與英文本有所出入，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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